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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家庭暴力如何维权？有
关部门又该如何处置？省人大法
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
任蔡汾湘表示，《办法》始终把最大
限度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和弱势
群体的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了首接
负责制，细化了强制报告制度、临
时庇护制度，增设了应急安置制度
等。

蔡汾湘说，为了便于公众知
晓，方便受害人依法寻求救济，《办
法》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救济途径，
主要包括向有关单位投诉、反映或
求助，向公安机关报案，向人民法
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提起诉讼等。
为了避免对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
者求助中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处理

不及时等问题，《办法》明确规定了
首接负责制，并且细化了首接单位
的具体工作内容，不仅要劝阻、制
止家庭暴力行为，还要做好登记工
作，协助受害人报案、就医、伤情鉴
定、庇护救助等。

现实中，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
力报案出警后，会对加害人给予批
评教育或者依法出具告诫书。《办
法》细化了家庭暴力告诫书的落
实，明确了出具告诫书的适用情
形，并规定村（居）民委员会、公安
机关对收到家庭暴力告诫书的加
害人、受害人要进行定期查访，并
存档。为了防止家庭暴力升级，

《办法》细化了临时庇护制度，有关
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为受害人及
时提供医疗救助、法律咨询、心理
辅导等服务，向家庭暴力受害人提

供应急的相关保障措施。
此外，《办法》还增加了医疗机

构出具医疗诊断证明的规定。针
对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能够及
时发现家庭暴力的实际，明确医疗
机构应当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
诊疗记录。有关机关调查取证或
者家庭暴力受害人请求出具医疗
诊断证明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
以便有效固定家庭暴力证据。

针对实践中，因年老、残疾、身
患重病等行动不便的受害人在遭
受家庭暴力时无法报案，导致无法
得到及时救助、保护的情况。《办
法》规定了家庭暴力强制报告制
度，明确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
村（居）民委员会等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在发现上述人员遭受或者疑
似遭受家庭暴力时应当向公安机
关报案。 （杨文）

据《山西日报》

《山西省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办法》将反家庭暴力工作纳入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多方联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稳定
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建
设，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
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
体系提出新要求，家庭建设特别是依法治理家
庭暴力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
内容。

家庭暴力直接危害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和
生命安全，影响到千万家庭的和睦幸福和全社
会的和谐稳定，可以说，既是社会治理问题，也
是十分重要的民生问题。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
委员张晋仁介绍，从我省反家暴法律法规实施
的情况看，尽管这些年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但
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受“家丑不可
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观念影响，社会
公众对家庭暴力采取宽容、忍耐态度，受害人寻
求法律救济意识不强，有关部门和组织干预相
对滞后，全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危害性尚未真正
形成共识。由于反家庭暴力涉及报警、求助、就
医、伤情鉴定、庇护、人身安全保护、法律援助、
调解等各个方面，责任部门缺乏协调联动机制，
相关部门职责不清、协调联动不足，预防、制止、
救助不能有机衔接，成为制约反家庭暴力工作
的最大瓶颈。另外，上位法一些规定较为原则，
在实践中缺乏操作规范难以正常运用，也影响
了法律实施的力度和效果。

张晋仁说，我省高度重视反家暴立法工作，
法规起草前，省人大社会委牵头编制立法大纲，
对法规草案进行“顶层设计”，针对立法中的重
点、难点和存在争议的问题，充分沟通协调，深
入研究论证，保证了法规方向正确、导向明确，
聚焦问题、解决问题。这部法规也是省人大首
个运用“立法大纲”方式，由人大全程参与主导、
指导法规起草的项目。立法过程中，紧扣精准
精细解决实际问题，充分发挥了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在立法中“统”与“专”的作
用，确保了立法质量。

首个运用“立法大纲”
起草的法规

媒体报道，近年来家庭暴力案
件，总体呈现量大面广、形式多样、
举证困难等特征。所谓家庭暴力，

《办法》明确，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
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
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
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办法》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反家庭暴力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反
家庭暴力工作纳入城乡基层治理
体系，所需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
预算。

张晋仁介绍，《办法》进一步界
定和细化了各级政府、相关部门、
社会组织、机构及个人等在反家庭
暴力中的责任，明确了政府主导、
多部门合作、社会力量参与的基本
原则。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建
立反家庭暴力联席会议制度,研究
解决反家庭暴力相关政策措施，家
庭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家庭
暴力处置会商、协办、转介、督办、
通报等工作联动机制，以及家庭暴
力受害人心理辅导、法律服务、临
时庇护、就学帮助、就业指导等综
合救助服务机制等。此外，还细化
了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民政

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
织，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村（居）民委员会的相关责
任。特别明确了用人单位职责，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将反家庭暴力纳
入员工行为规范，发现本单位人员
有家庭暴力倾向的，应当给予批评
教育，并做好家庭矛盾纠纷的调
解、化解工作。”

省妇联一级巡视员任晋阳表
示，目前正在会同相关省直单位率
先在省级层面建立反家暴联席会
议，制定完善工作制度，实现反家
暴工作部门之间的有效衔接。同
时，也将指导市、县建立完善符合
本级本地工作需要的联席会议制
度，构筑反家暴社会化工作格局，
推动《办法》规定的各项制度落地
落实。

构建反家暴联动防治体系

最大限度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

近年来，家庭暴力事件在各类媒体上频频曝
光，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和维权途径的完善，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制止
家暴，人人有责。

我国宪法规定家庭受国家保护，民法典明确
禁止家庭暴力。省人大常委会为确保上位法真正
落地落实，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制定出
台了《山西省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通过细化、补充预防和处置家庭暴力
的工作机制、制度措施，打通反家庭暴力法落地实
施的“最后一公里”。


